附件：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0月10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10月10日17:0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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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2025年欢口镇秋熟作物秸秆离田收储利用项目
二、本项目采购预算为69万元，其中采购包1：24.795万元，采购包2：32.58万元，采购包3：11.625万元。报价应包含完成项目标的所需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欢口镇境内。
2、项目概况：离田涉及面积约46000亩。
3、施工期：45天。
4、本项目主要内容
4.1 乙方建设秸秆收储中心一处，要求如下：
4.1.1 占地50-100亩、附近有水源或机井、临时集装箱管理用房，用地符合国土部门要求。
4.1.2 收储中心四周建有隔离沟或安装防护栏，（防火）警示标志，内部排涝水路，消防水泵、消防池、灭火器等消防安全设备，安装信息化监控设备，安装太阳能照明设备等）。
4.1.3 占地费用由乙方负责。
4.2、按甲方指定地点精心组织秸秆离田收储机械设备：按照离田面积、地块、打捆机性能及作业能力，合理组织、统筹安排农用机械；确保收储机械备足备齐，不能因机械不足耽误农时。
农用机械包括搂草机、打捆机、抓草机合计不少于10台。
注：自有机械设备需提供该机械设备的产权证明材料，如发票或车辆登记证等；租赁机械设备需提供涵盖本项目实施期限在内的在租赁合同和该出租机械设备的产权证明材料，如发票或车辆登记证等；以上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上传至附件7、承包人用于本项目的机械设备表，否则视为符合性审查不通过，响应无效。
4.3、秸秆离田后的捆包归乙方所有，乙方应于作物收获当天将作物秸秆全部打捆、并于当天将捆包运输至收储中心。
4.4、秸秆打包离田后，不得出现成片遗留秸秆或存有明显的遗漏秸秆。
4.5、秸秆运输途中，要有围网固定，禁止抛洒。
4.6 在作物收获完毕后，秸秆收储点内的打捆秸秆在当年十二月底之前前清运完毕
4.7 秸秆收储中心的一切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负责。
5、本项目共分三个采购包，每个供应商可以对本项目三个采购包提交响应文件及参与评审，但每个供应商只能获得一个采购包的中标（成交）资格。如果供应商同时在两个及以上采购包中均排名第一，则确定其为前一个采购包中标（成交）人，在其他采购包中不再推荐其为中标（成交）人。
采购包1：2025年欢口镇秋熟作物秸秆离田收储利用项目标段一；
	行政村
	计划离田面积（亩）
	合计

	沙庄村
	3150
	16530亩                     

	肖桥村
	3300
	

	于堂村
	1980
	

	周堂村
	3200
	

	和事楼
	1700
	

	黄店村
	3200
	


采购包2：2025年欢口镇秋熟作物秸秆离田收储利用项目标段二；
	行政村
	计划离田面积（亩）
	合计

	欢口村
	120 
	21720亩                     

	赵庄村
	1400 
	

	史庄村
	580
	

	吴庄村
	3100
	

	刘单楼
	3800
	

	于口村
	2680
	

	刘大庄
	4200
	

	刘大营
	160
	

	唐庄村
	1900
	

	卞庄村
	1000
	

	陈洼村
	680
	

	肖庄村
	2100
	


采购包3：2025年欢口镇秋熟作物秸秆离田收储利用项目标段三；
	邓庄村
	2800
	7750亩 

	李庄村
	2400
	

	肖埝村
	2550
	



四、低于成本报价：
在评审过程中，谈判小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报价，使得其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谈判小组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其响应文件应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具体审查要求如下：
谈判小组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情形和具体要求，包括:
1.评审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谈判小组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①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预算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预算×50%；
②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③谈判小组认定的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2.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谈判小组应当通过“苏采云”系统要求相关供应商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由谈判小组结合同类产品在主要电商平台的价格、该行业当地薪资水平等情况，依据专业经验对供应商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供应商说明应当采用通过“苏采云”系统（使用“CA数字证书”,加盖电子签章）形式。供应商不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谈判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审查相关情况应当在评标报告中进行记录。
谈判小组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认为该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其响应文件应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持有异议的谈判小组成员可以书面方式阐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拒绝签字且不陈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
五、实施要求
技术标准：现行国家及本省、市的有关标准、规范及其他适用于本项目的最新技术标准、规范。
六、其他要求：
见《谈判文件》附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